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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下称“《披露办法》”）及《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报告

书》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披露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

露义务人及其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控制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的股份；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持有、控制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四）本次股东持股变动尚需取得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 

（五）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

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

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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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报告

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能集团 指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华能开发 指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华能国际、上市公司 指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各转让方 指分别与华能集团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各当

事方的合称，包括：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江苏

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福建投资企业集团公

司、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连

市建设投资公司、南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汕头

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丹东能源投资开发中心、

汕头市电力开发公司。 

《股份转让协议》 指华能集团和各转让方分别签署的《股份转让协

议》的合称。 

本次股份转让、本次持股变动 指华能集团通过收购华能国际的部分股份，导致

华能集团持有的华能国际的股份数量发生增加的

情形。 

国务院国资委 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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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 

注册资本： 200亿元 

注册号码： 1000001001002 

组织机构代码： 10001002-X 

经济性质： 全民所有制 

主要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经营及管理；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

和管理；组织电力（热力）的生产、销售；从事信息、

交通运输、新能源、环保相关产业及产品的开发、投资、

建设、生产、销售 

税务登记证号码： 
国税登记证号：11010810001002X 

地税登记证号：11010810001002X000 

电话： 010-62291242 

传真： 010-62291257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40号 

邮政编码： 100088 

 

华能集团的出资人是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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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 

根据国务院关于《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改组方案》和《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章程》

的规定，华能集团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为华能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华能集

团现任总经理为李小鹏先生。 

姓名 国籍、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在华能集团

任职 

在其他公司兼职 

李小鹏 中国 否 总经理 担任华能开发董事长、总经理；

担任华能国际董事长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华能国际外，华能集团持有、控制 5%以上发行

在外的股份的上市公司包括： 

 

上市公司名称 华能集团持股比例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5.57%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控制

（见备注） 

备注：华能集团持有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51%的股权，北方联合电力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77.88%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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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华能国际股份的变动情况 

（一）本次股份转让之前持有、控制华能国际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华能集团直接持有华能开发 51.98%的股权，此外，

华能集团还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尚华投资有

限公司 50%的股权，而后者持有华能开发 10%的股权；华能开发持有华能国际

5,157,680,000股，占华能国际总股本的 42.78%，股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华能

国际的除华能开发以外的其他发起人股东，将其在华能国际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委托给华能开发行使，华能开发在华能国际股东大会上可行使投票权的股份合计

约占华能国际总股本的 70%。华能集团通过持有华能开发 50%以上的股权，成为

华能国际的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持股变动 

华能集团与各转让方分别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以协议转让方式合计收

购华能国际 1,114,106,667股非流通股股份（就每一转让方所转让股份而言，下

称“目标股份”），约占华能国际总股本的 9.24%。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华能

集团通过直接持有华能国际的股份以及通过持有华能开发 50%以上的股权，仍然

为华能国际的实际控制人。 

 

二、 《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其他相关事项 

（一）转让股份的数量 

根据华能集团与各转让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华能集团将收购华能国

际的部分非流通股股份，包括： 

转让方名称 转让股份的数量 转让股份约占华能国际总

股本的比例 

目前的股份性质 

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 301,500,000 2.50% 国有法人股 

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208,250,000 1.73% 国有法人股 

福建投资企业集团公司 223,233,333 1.85% 国有法人股 

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166,456,667 1.38% 国有法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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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建设投资公司 150,750,000 1.25% 国有法人股 

南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5,250,000 0.38% 国有法人股 

汕头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2,666,667 0.11% 社会法人股 

丹东能源投资开发中心 4,333,333 0.04% 国有法人股 

汕头市电力开发公司 1,666,667 0.01% 国有法人股 

 

（二）本次转让股份的价格 

1、华能集团按 4.09元/股向各转让方支付现金；并且 

2、在本次股份转让最终完成过户的前提下，在华能国际股权分置改革实

施过程中，华能集团将承担除华能开发以外的华能国际其他非流通股

股东依据华能国际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所应当支付的股权分置改革的相

应对价及相应的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所需的会议、宣传和中介机构

费用。 

（三）特别约定条款 

《股份转让协议》特别约定， 

1、目标股份的转让与华能国际计划实施的股权分置改革将结合进行。 

2、目标股份的转让，以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为先决条件。 

3、华能集团履行其在《股份转让协议》项下受让目标股份的义务，以中

国证监会和香港证券监管机构（如适用）豁免华能集团履行全面要约

收购华能国际股份的义务为先决条件。本项先决条件，可由华能集团

依其独家判断决定是否放弃。 

（四）有关部门批准 

1、《股份转让协议》中涉及到国有法人股转让的，应当获得国务院国资委

的批准。 

2、华能国际作为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其非流通股股份转让，需要获

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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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目标股份是否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2006年 2月 28日出具的查

询结果，截至 2006年 2月 24日，华能国际各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华能国际的非

流通股股份不存在冻结的情况。 

各转让方分别向华能集团声明、保证及承诺，转让方是目标股份的唯一合法

拥有者，目标股份未设置其他质押担保，亦不存在受任何第三方权利请求的限制，

或被国家司法及行政机关冻结、扣押或执行其他强制措施的情形。 

 

四、 其他 

华能集团作为华能国际的实际控制人，自华能国际设立以来，与华能开发一

起持续支持华能国际的稳定健康发展。如果本次股份转让能够完成，则在华能国

际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后，华能集团仍然可以维持对华能国际的控制力，有利于

华能国际继续获得华能集团的长期支持，符合华能国际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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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华能国际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华能集团在签署本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华能国际挂牌交易股份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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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备查文件 

 

1、 华能集团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 华能集团与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3、 华能集团与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4、 华能集团与福建投资企业集团公司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5、 华能集团与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6、 华能集团与大连市建设投资公司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7、 华能集团与南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8、 华能集团与汕头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9、 华能集团与丹东能源投资开发中心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10、 华能集团与汕头市电力开发公司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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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变动报告书签字页）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王晓松 

 

 

 

盖章： 

 

 

 

签注日期：二○○六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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